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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2025-09-02）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盛世优享 税延养老C

2025-08-01 17.2518 22.9395 15.2064 23.1769 12.7667 14.8886 14.5201 5.9820 43.1066 11.4967 11.9172 10.6419 10.8384 11.1657 10.2380 11.5294

2025-08-04 17.2578 22.9652 15.2293 23.2264 12.7773 14.9867 14.6959 6.0041 43.3509 11.6493 11.9422 10.6522 10.8499 11.1733 10.2402 11.5343

2025-08-05 17.2635 22.9829 15.2454 23.2701 12.8158 14.9713 14.8227 6.0480 43.6528 11.6229 11.9543 10.6707 10.8723 11.1848 10.2415 11.5372

2025-08-06 17.2674 23.0009 15.2505 23.3085 12.8340 15.0378 14.9916 6.0674 43.8618 11.8011 11.9773 10.6824 10.8836 11.1904 10.2438 11.5390

2025-08-07 17.2670 23.0039 15.2540 23.3115 12.8362 15.0465 15.0056 6.0629 43.8341 11.7344 11.9694 10.6829 10.8854 11.1941 10.2451 11.5385

2025-08-08 17.2689 23.0056 15.2507 23.3082 12.8466 14.7860 15.0279 6.0530 43.7664 11.4793 11.9679 10.6841 10.8874 11.1979 10.2464 11.5384

2025-08-11 17.2722 22.9891 15.2501 23.3394 12.8569 14.7996 15.0335 6.0815 43.9784 11.6395 11.7729 10.6915 10.8891 11.2007 10.2469 11.5397

2025-08-12 17.2743 22.9515 15.2693 23.3517 12.8507 14.8111 15.0826 6.1045 44.1430 11.8559 11.7740 10.6913 10.8969 11.1986 10.2447 11.5424

2025-08-13 17.2812 22.9637 15.2817 23.4253 12.9132 14.8468 15.3869 6.1505 44.5634 12.4419 11.8145 10.7262 10.9086 11.2017 10.2443 11.5456

2025-08-14 17.2774 22.9246 15.2520 23.3828 12.8536 14.7949 15.4509 6.1195 44.3549 12.2893 11.8016 10.7051 10.8984 11.2011 10.2440 11.5394

2025-08-15 17.2832 22.9248 15.2709 23.4408 12.9007 14.9425 15.5759 6.1723 44.7734 12.3642 11.8234 10.7274 10.9113 11.1996 10.2447 11.5461

2025-08-18 17.2879 22.8679 15.2810 23.4888 12.8820 15.1984 15.7353 6.2233 45.1411 12.5275 11.8496 10.7324 10.9140 11.2061 10.2393 11.5496

2025-08-19 17.2913 22.8497 15.2763 23.4815 12.8640 15.1755 15.7442 6.2032 44.9920 12.4603 11.8353 10.7235 10.9073 11.1927 10.2371 11.5492

2025-08-20 17.2952 22.8392 15.3070 23.5278 12.9153 15.2987 15.9096 6.2767 45.4275 12.4833 11.8605 10.7453 10.9329 11.2023 10.2382 11.5546

2025-08-21 17.2986 22.8574 15.2923 23.5200 12.9573 15.2896 15.9616 6.2725 45.4117 12.2696 11.8705 10.7618 10.9439 11.2029 10.2442 11.5533

2025-08-22 17.3066 22.8723 15.3204 23.6085 13.0128 15.5914 16.0978 6.3762 46.0847 12.7669 11.9204 10.7859 10.9699 11.2218 10.2427 11.5563

2025-08-25 17.3177 22.9100 15.3620 23.7175 13.0898 15.6578 16.4639 6.4788 46.8368 13.1254 11.9802 10.8231 11.0097 11.2426 10.2443 11.5621

2025-08-26 17.3195 22.9101 15.3707 23.7207 13.0826 15.6781 16.5355 6.4718 46.7519 12.8103 11.9599 10.8182 11.0058 11.2475 10.2452 11.5653

2025-08-27 17.3066 22.8335 15.3408 23.6347 13.0389 15.5340 16.2325 6.3995 46.1768 12.8297 11.9176 10.7929 10.9620 11.2359 10.2446 11.5585

2025-08-28 17.3113 22.8032 15.3372 23.7097 13.1009 15.7605 16.1603 6.5104 46.8499 13.5465 11.9520 10.8148 10.9881 11.2308 10.2447 11.5513

2025-08-29 17.3147 22.7978 15.3522 23.7255 13.1004 15.7725 16.4409 6.5579 47.1726 13.5524 11.9713 10.8213 11.0020 11.2339 10.2455 11.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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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5-08)仅反映投资账户2025年8月01日-2025年8月3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5年10月10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证券代码：605499� � � � � � �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5-059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委托理财受托方：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合计123,387.00万元；

3.委托理财产品类型：理财、结构性存款；

4.委托理财期限：无固定期限、2个月、8个月、10个月、11个月、12个月；

5.履行的审议程序：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5年4月2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10亿元的范围内择机购买理财产品，购买原则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使用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授权期限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8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结合公司经营战略及总体发展计划，公司及其子公司拟用部分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此次投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正常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和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实施的。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人民币万元)

预计收益率

(年化)

预计收益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

化安

排

关联交

易

1

China�CITIC�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2-Month�USD�Structured�Deposit�–

Fixed�Rate�Currency�Linked�

Structured�Deposit

3,594 4.20% 一 2个月

保本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2

China�CITIC�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11-Month�USD�Structured�Deposit�

– Fixed�Rate�Currency�Linked�

Structured�Deposit

7,188 4.07% 一 11个月

保本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3

China�CITIC�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12-Month�USD�Structured�Deposit�

– Fixed�Rate�Currency�Linked�

Structured�Deposit

2,006 4.05% 一 12个月

保本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4

China�CITIC�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10-Month�USD�Structured�Deposit�

– Fixed�Rate�Currency�Linked�

Structured�Deposit

3,989 4.08% 一 10个月

保本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5

China�CITIC�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8-Month�USD�Structured�Deposit�–

Fixed�Rate�Currency�Linked�

Structured�Deposit

5,751 4.13% 一 8个月

保本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6

China�CITIC�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8-Month�USD�Structured�Deposit�–

Fixed�Rate�Currency�Linked�

Structured�Deposit

4,399 4.12% 一 8个月

保本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7

China�CITIC�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2-Month�USD�Structured�Deposit�–

Fixed�Rate�Currency�Linked�

Structured�Deposit

3,577 4.25% 一 2个月

保本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8

China�CITIC�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11-Month�USD�Structured�Deposit�

– Fixed�Rate�Currency�Linked�

Structured�Deposit

7,153 4.03% 一 11个月

保本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9

China�CITIC�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12-Month�USD�Structured�Deposit�

– Fixed�Rate�Currency�Linked�

Structured�Deposit

10,730 4.01% 一 12个月

保本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1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民生理财贵竹固收增利周周盈7天持

有期6号理财产品

10,000 2.55% 一

无固定期

限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11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

中银理财-（14�天）最短持有期固收

理财产品 2�号

20,000 1.80%-3.00% 一

无固定期

限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宁银理财宁欣日日薪固定收益类日开

理财68号

10,000 2.20% 一

无固定期

限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1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理财固定收益纯债最短持有30天

理财产品O款

10,000 2.50% 一

无固定期

限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14

北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

北银理财京华远见春系列诚享30天持

有期5号理财产品

10,000 2.76% 一

无固定期

限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15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

中银理财-（14�天）最短持有期固收

理财产品 2�号

15,000 1.80%-3.00% 一

无固定期

限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管理层安排投资部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分析、评估、建议及执行跟踪，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授权和管控体系，能够审慎进行决策和审批。 投资期间，一旦负责人员判

断或发现存在不利因素，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自有资金使用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确保不影响自有资金的正常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有权对自有资金的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本次投资理财的投资范围主要是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

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2-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3,594万元（50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15日

产品到期日 2025年10月15日

产品期限 2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2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15日

2.11-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7,188万元（1,00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15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7月15日

产品期限 11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7%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15日

3.12-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2,006万元（279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15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8月15日

产品期限 12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5%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15日

4.10-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3,989万元（555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19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6月22日

产品期限 10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8%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19日

5.8-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5,751万元（80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19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4月20日

产品期限 8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13%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19日

6.8-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4,399万元（615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6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4月27日

产品期限 8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12%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6日

7.2-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3,577万元（50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6日

产品到期日 2025年10月27日

产品期限 2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25%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6日

8.11-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7,153万元（1,00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6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7月27日

产品期限 11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3%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6日

9.12-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10,730万元（1,50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6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8月26日

产品期限 12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1%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6日

10.�民生理财贵竹固收增利周周盈7天持有期6号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6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7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55%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5日

11.中银理财-（14�天）最短持有期固收理财产品 2�号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2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9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14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80%-3.0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8日

12.宁银理财宁欣日日薪固定收益类日开理财68号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9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14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2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8日

13.华夏理财固定收益纯债最短持有30天理财产品O款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9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30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5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8日

14.北银理财京华远见春系列诚享30天持有期5号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9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30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76%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8日

15.中银理财-（14�天）最短持有期固收理财产品 2�号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5,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5年8月29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14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80%-3.0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8月28日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资金由受托方进行定向管理。

（三）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理财产品购买审批和执行程序，可有效保障和规范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 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本次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291,540.14 2,267,629.61

负债总额 1,417,627.71 1,498,471.62

资产净额 873,912.43 769,158.00

项目

2025年1月1日-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月1日-

2024年12月31日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174,046.06 578,940.85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合计123,387.00万元，其中48,387.00万元为保本型产品，75,000.00万元为无固定期限灵活赎回产品，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理财产

品，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 但受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不排除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5年4月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10亿元的范围内择机购买理财产品，购买原

则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使用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授权期限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17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5-055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8月份发动机及变速器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产品

销量 产量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比

例（%）

本年

累计

上年同

期累计

增减比 例

（%）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比

例（%）

本年

累计

上年同

期累计

增减比

例（%）

发动机 26614 25728 3.44

28469

4

23406

1

21.63 36914 23266 58.66 299145 251853 18.78

变速器 14036 10132 38.53 111632 54696 104.10 12592 12434 1.27 129941 72956 78.11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1018� � �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2025-041

债券代码：175812� � � �债券简称：21宁港0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份主要生产数据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8月份，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7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9.2%；预计

完成货物吞吐量10680万吨，同比增长7.5%。

本公告所载2025年8月份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项目名称

无锡信安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4367%合伙份

额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花园街9号A206-2）

挂牌价格 3795.860045万元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联系人 孙经理

联系电话 010-83143033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项目名称

无锡信安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3609%合伙份

额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花园街9号A205-3）

挂牌价格 3825.299215万元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联系人 孙经理

联系电话 010-83143033

证券代码：300436� � � � � �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5061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以邮件、短信等

形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9月1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福州高新区乌龙江中大道7号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二期

16号楼12F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李国平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权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证券代码：300436� � � � � � �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5062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

暨公司放弃优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创新药控股子公司福建广生中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生中霖” 或“目标公司” ）拟以投前整体估值25亿元进行增资，各方合计增资金额19,135.1351万元认购广生中

霖新增注册资本2,973.60万元，同时广生中霖股东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泰五期” ）、

福州奥泰六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泰六期” ）拟以广生中霖投前整体估值17.5亿元将各自持有的

部分广生中霖股权以合计5,864.8649万元进行转让（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增资” ）。 本次交易，公司放弃优先

购买权和优先认缴出资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广生中霖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尚需履行各方内部决策程序审批，具体内容以最终实际签署

的正式协议为准，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存在投资先决条件未得以满足或未被豁免、投资方未及时支付

交易款项、相关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等原因导致本次交易实施进度缓慢或无法顺利实施的风

险，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5年8月21日，公司创新药控股子公司广生中霖与华欣石恒科技创业投资基金（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华欣石恒” ）及济南汇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扬投资” ）签署《投资意向书》，华欣

石恒、汇扬投资或其指定方以及其与广生中霖共同认可的跟投方拟按广生中霖本次投资的投前估值不低于人民币25亿

元，以不超过2亿人民币现金认购广生中霖新增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投资

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为补充创新药研发资金及营运资金，推动广生中霖发展和在研创新药研发进程，公司于2025年9月1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创新药

控股子公司广生中霖少数股东股权对外转让及广生中霖增资扩股引入重要投资者，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和优先认缴出

资权事项。 广生中霖拟以现金方式引入重要投资者，本次交易合计2.5亿元，其中：（1）济南泰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济南泰神” ）和华欣石恒拟按照广生中霖投前整体估值25亿元增资，分别以14,135.1351万元、5,000

万元认购广生中霖新增注册资本2,196.60万元、777万元。 （2）济南泰神拟按广生中霖投前整体估值17.5亿元分别受让

奥泰五期、奥泰六期各自持有的对应651万元注册资本的广生中霖股权，合计交易金额5,864.8649万元。 董事会同意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增资的后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在权限范围内确认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具体内

容、签订协议以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完成后，广生中霖注册资本由38,850万元增加至41,823.60万元，公司对广生中霖持股比例由81.0811%

变为75.3163%，广生中霖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二）审议情况及审批流程

本次交易已于2025年9月1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股权转让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转让部分广生中霖股权的奥泰五期、奥泰六期是公司核心员工（包含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持股平台。

1、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1MA8U4EXL0N

（3）执行事务合伙人：官建辉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8日

（6）出资额：1750万元

（7）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高新区乌龙江中大道7号（A地块）福州高新区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二期16#楼9

层01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福州奥泰六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福州奥泰六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1MA8U7QXN6T

（3）执行事务合伙人：黄伏虎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成立日期：2021年11月5日

（6）出资额：1750万元

（7）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高新区乌龙江中大道7号（A地块）福州高新区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二期16#楼9

层02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二）股权受让方/增资方基本情况

1、济南泰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济南泰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12MAETHDHC3T

（3）执行事务合伙人：山东历晟投资有限公司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成立日期：2025年8月29日

（6）出资额：24501万元

（7）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街道七里堡路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9）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山东历晟投资有限公司 1 0.0041%

2 济南汇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81.6293%

3 许圆圆 4,500 18.3666%

合计 24,501 100.00%

（10）主要财务数据：济南泰神刚完成注册设立，暂无主要财务数据。济南泰神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山东历

晟投资有限公司及主要出资人济南汇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国有企业背景，财务资金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对

本次交易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交易风险较小。

2、华欣石恒科技创业投资基金（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华欣石恒科技创业投资基金（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2MAEEPLRG1X

（3）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成立日期：2025-03-14

（6）出资额：43100万元

（7）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四川路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山东省财欣投资有限公司 25,000 58.0046%

2 石家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23.2019%

3 大连国恒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1.6009%

4 华民科创（青岛）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6.9606%

5 华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00 0.2320%

合计 43,100 100.00%

（10）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1,030.43万元，净资产1,030.43万元，2025年上半年实现收入0

元，净利润0.13万元。 华欣石恒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及主要出资人系

国有企业背景，财务资金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对本次交易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交易风险较小。

3、济南泰神和华欣石恒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均无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济南泰神和华欣

石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福建广生中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26MA8UA4FT7T

3、法定代表人：KE� HU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21年11月22日

6、注册资本：38850万元

7、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富源工业园区1-7幢综合办公楼2层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

（未审计）

资产总额 51,334.60 50,333.92

负债总额 31,989.34 32,954.50

净资产 19,345.27 17,379.42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上半年

（未审计）

营业收入 2,890.72 801.62

利润总额 -8,247.19 -1,965.84

净利润 -8,543.13 -1,965.84

（三）交易完成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股权结构

注册资本变动

（万元）

交易后股权结构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500.00 81.0811% - 31,500.00 75.3163%

2

济南泰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3,498.60 3,498.60 8.3651%

3

华欣石恒科技创业投资基金（青

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777.00 777.00 1.8578%

4

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750.00 4.5045% -651.00 1,099.00 2.6277%

5

福州奥泰六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750.00 4.5045% -651.00 1,099.00 2.6277%

6

福州创新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00.00 3.6036% - 1,400.00 3.3474%

7

宁德市汇聚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00.00 3.6036% - 1,400.00 3.3474%

8

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75.00 2.2523% - 875.00 2.0921%

9

杭州泰誉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5.00 0.4505% - 175.00 0.4184%

合计 38,850.00 100% 2,973.60 41,823.60 1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为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共同开发创新药，在参考广生中霖上一轮增资价格的基础上，基于对广生中霖未来发展

前景的认可，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拟按照广生中霖投前整体估值250,000万元对广生中霖进行增资，将加速公司

创新药的研发进程。 交易对价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涉及《投资协议》、《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和《股东特别权利约定的协议》等。 截止目前，各方正在履行

内部决策程序审批，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以最终实际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一）协议相关方

1、目标公司：福建广生中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广生中霖控股股东：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控股股东” ）

3、广生中霖现有股东：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奥泰五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州奥泰六期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德市汇聚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州创新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泰誉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福建奥华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下称“奥华集团” ）

5、实际控制人：本协议中，“实际控制人”指代李国平

6、投资方：济南泰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欣石恒科技创业投资基金（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目标公司估值

各方确认并一致同意， 本次投资目标公司投前估值和老股转让投前估值分别为人民币250,000万元和175,000万

元，目标公司在本次交易后的整体估值为投前估值与本轮增资价款之和，即人民币269,135.1351万元。

2、交易安排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投资方拟向目标公司增资及受让目标公司股权合计人民币25,000万元，按照如下方式安排：在

满足本协议及其他就本次交易安排已签署的交易文件的前提下，（1） 济南泰神从奥泰五期和奥泰六期合计受让1,302

万股共计人民币5,864.8649万元。（2）济南泰神同意以人民币14,135.1351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196.6万元。

（3）华欣石恒同意以人民币5,0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777万元。

3、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控股股东有权决策机构已作出关于本次交易的决议或批准后生效。

（三）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投资退出方式

（1）发行股份/可转债收购

投资方向目标公司缴付首笔投资款之日起至2029年3月30日内，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可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并通过交

易所及证监会审批通过发行股份或可转换债券的方式，以增发股票（含可转债）或增发股票（含可转债）及部分现金收

购投资方持有的福建广生中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实现退出的。

若目标公司控股股东根据约定购买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按照公司章程、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相

关规定应当履行审批等相关程序，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应尽最大努力确保方案的顺利通过。

（2）上市退出

投资方向目标公司缴付首笔投资款之日起至2029年3月30日内独立在A股(指在上海、深圳，不包含新三板和北交

所)或者港股(指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完成IPO。

（3）协商转让

若投资方无法通过本协议约定实现退出， 则投资方与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处理本次股权投资，

并在协商一致的情形下，通过股权或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实现投资方退出。

2、关于优先受让权的约定

各方一致同意，优先按照本协议上述约定实现投资方退出，但若出现下列所述“特定情形” ，则控股股东、奥华集团

或李国平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价格优先受让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广生中霖股份，投资方应当予以配合。

（1）本次投资的投资方向目标公司缴付首笔投资款之日起满36个月，广生中霖GST-HG141药物仍未获得药物监

管部门上市批文；

（2）广生中霖GST-HG141药物上市后一年内，广生中霖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低于6亿元；

（3）本次投资的投资方向目标公司缴付首笔投资款之日起至2029年3月30日届满，投资方未能通过本协议上述约

定方式退出；

（4）广生中霖经营情况与董事会审批的经营计划有重大差异，且未能在届时投资方给予的宽限内妥善解决的；

（5）广生中霖出现重大风险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被发起或主动发起任何破产、停业、清算、吊销、关闭、撤销、注销的

程序、实控权发生变更或受到重大违法违规处罚、出现重大负面舆情影响持续经营的；

（6）控股股东出现重大风险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被发起或主动发起任何破产停业、清算、吊销、关闭、撤销、注销的

程序、实控权发生变更或受到重大违法违规处罚、被立案调查、出现重大负面舆情影响持续经营的；

（7）广生中霖应保持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的相对稳定，若未征求投资方同意的核心人员的离职导致关键临床无

法推进或药物审批无法推进的；

（8）本次投资的投资方向目标公司缴付首笔投资款之日后奥华集团和李国平主动增加目前股票质押比例的，被动

补仓及因股权转让等导致被动股票质押比例上升的情形除外。

协议上述所述任一特定情形发生时，投资方可以向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及李国平发出受让投资方所持广生中霖全

部或部分股份的书面通知，若控股股东、奥华集团或李国平同意受让投资方所持广生中霖股份的，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

后15个工作日内，向投资方发出同意受让投资方所持广生中霖股份的书面通知。

若控股股东、奥华集团或李国平同意行使本协议约定的优先受让权，并按照本协议约定向投资方发出“同意受让

通知书” ，则视为控股股东、奥华集团或李国平同意按照如下方式计算退出时的股权价值，并承诺在发出“同意受让通

知书” 之日起2个月之内向投资方或其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

退出时增资部分或老股受让部分股权价值=广生中霖截至退出时点最近一年实现的营业收入*5（5倍PS）*投资方

通过增资方式或老股受让方式持有广生中霖的股权比例、 广生中霖最近一轮融资投后估值*投资方通过增资方式或老

股受让方式持有的广生中霖的股权比例与∑ {投资协议约定的济南泰神或华欣石恒各自缴付的各款项*预期年化投资

收益率7.5%/360*投资协议约定的济南泰神或华欣石恒各自缴付的各款项实际到账日至转让价款支付日之间的天数}

孰高。

若控股股东或奥华集团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发出“同意受让通知书” ，除非经投资方特别确认，否则视为其放弃

优先受让权，投资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行使救济措施权利。

3、救济措施

本协议约定的优先受让权的任一“特定情形”发生后，若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及李国平未选择受让投资方所持广生

中霖股份，则投资方有权选择行使以下全部或部分权利：

（1）增加投资方在广生中霖董事至董事会三分之一，原股东提名董事、广生中霖职工董事人数不变。要求原股东配

合完成广生中霖章程的修改，广生中霖将投资方在股东会持有的表决权调整至三分之一（表决权委托）；尽管有前述约

定，但华欣石恒自愿承诺并声明，其主动放弃本条约定的权利，即本条权利由济南泰神单独享有。

（2）投资方有权要求奥华集团将与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等值的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给投资方或其指定第三方；

（3）投资方有权将所持全部或部分广生中霖股份转让于任意第三方，但不得转让给同控股股东及其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下属企业存在竞争关系或利益冲突的第三方及其关联方，控股股东放弃对投资方所持有的广生中霖股份的优先购

买权。 同时，投资方有权要求控股股东跟随投资方出售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相同比例的股份。

（4） 自发生任一“特定情形”且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及实控人李国平未选择受让投资方所持广生中霖股份之当年

起，约定的预期年化投资收益率将逐年跳升200个基点（2%），直到达到12%后不再跳升。

如因广生中霖股东、广生中霖、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及李国平未能及时提供一切必要的配合与协助或受到外部监管

限制、其他利益相关方阻碍等原因，导致投资方在本协议上述所约定的各项权利在要求期限内未能实现的，则投资方有

权向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及李国平发出受让广生中霖股权书面通知，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及李国平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

之日起，按照如下要求在2个月之内向投资方或其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

（1）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及李国平按本协议约定计算的退出时股权价值受让投资方所持有的通过增资取得的广生

中霖股份；

（2） 奥华集团及李国平按本协议约定计算的退出时股权价值受让投资方所持有的通过受让老股取得的广生中霖

股份；

（3）投资方承诺在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1个月内，主动配合广生中霖、控股股东及奥华集团完成广生中霖股权变更

的工商登记。

自投资方在本协议约定任一事项未能实现之当年起，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及李国平应按当年的年化投资收益率测

算的当年收益按照每半年一次的频次向投资方支付（首次付款时间为当年年底，其后每半年支付一次）。

4、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投资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四）股东特别权利约定的协议主要内容

相关投资方享有优先购买权和随售权、反稀释条款、优先清算权、最优惠待遇等相关权利。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贯彻落实广生中霖创新发展战略，加快创新药物研发，广生中霖拟引入重要投资者。广生中霖在研乙肝治疗一类

创新药GST-HG131和GST-HG141均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且

GST-HG131�联合 GST-HG141�用于慢性乙型肝炎治疗的II期临床试验项目挑战乙肝临床治愈，属于国家全链条支

持创新药发展政策体系支持的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重点创新药，被纳入“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项目” ，均

体现了广生中霖在肝病治疗领域的创新实力和药物临床潜力，更为后续开展不同靶点联合疗法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基

础。

广生中霖作为公司的创新药研发平台，承担着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物开发任务。 目前，GST-HG141已进入III

期临床试验并正持续入组受试者，GST-HG131联合GST-HG141的II期临床试验也已获得批准。 通过本次交易，广生

中霖将增强资本实力， 及时补充运营所需资金， 加速推进包括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及肝纤维化治疗创新药

GST-HG151在内的在研创新药的研发进程，提升人才吸引力和研发效能，助力核心创新药产品早日获批上市并实现

商业化，从而创造更大研发价值，但具体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和未来业绩的影响尚不确定。广生中霖将抓住中国创新

药发展机遇，推动在研药物早日上市。

公司本次放弃对广生中霖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对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公司整体规划的综合考虑，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广生中霖控制权变更，广生中霖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本次交易符合

公司利益和战略发展目标，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各方均在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审批，本次交易的协议尚未签署，协议内容应以最终签

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虽然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方案将进行充分沟通并达成一致，但仍存在

投资先决条件未得以满足或未被豁免、投资方未及时支付交易款项、相关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履行相应的权利义

务等原因导致本次交易实施进度缓慢或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证券代码：300436� � � � � � �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5063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2025年9月17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

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8、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福州高新区乌龙江中大道7号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二期16号楼13F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权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其他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同一表决权只

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并按照审慎性原则，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予以披

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下列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

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

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三），以便登记确认。

（4）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3:00至17:00。 采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5年9月12日18:0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3、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福州高新区乌龙江中大道7号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二期16号楼12F公司

证券投资部，邮编：350108（如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上请注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4、注意事项

（1）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并于会议前半小时到达会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注意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清河

电话：0591-38265188传真：0591-83052199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另附：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0436” ，投票简称为“广生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

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表决事项若无具体指示的，代理人可自行行使表决权，后果

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权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日期：

授权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件三：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公司名称

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